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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19881—2005《亚麻纤维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32275—2015《纺织工业

防火防爆管道安全装置技术规范》和GB32276—2015《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安全规程》。本文件整合了

GB32276—2015、GB32275—2015和GB19881—2005的内容,与GB32276—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除尘系统”“除尘设备”“预过滤”“精过滤”“集尘器”“压实器”“移动式吸尘器”“除尘管

道”和“回风地沟”9个术语和定义(见3.2、3.3、3.4、3.5、3.6、3.7、3.8、3.9、3.10);
———删除了“纺织工业”和“除尘地沟”2个术语(见2015年版的3.1、3.3);
———更改了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的要求(见第4章,2015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纺织工业粉尘防爆的总体要求(见第5章);
———更改了除尘房布置的要求(见6.1、6.2,2015年版的5.2.1);
———更改了厂房建筑结构中关于地面的要求(见6.6,2015年版的5.3.2);
———增加了关于除尘管道和回风地沟的要求(见6.9);
———删除了粉尘控制的一般规定(见2015年版的6.1);
———删除了不同爆炸危险等级区域除尘系统划分的要求(2015年版的6.2.1.3);
———更改了除尘设备布置的要求(见8.3、8.4,2015年版的6.2.2);
———删除了关于除尘房处理后的空气回用时的要求(2015年版的6.2.4.2);
———增加了通风系统的粉尘防爆要求(见第7章);
———增加了除尘系统的粉尘防爆要求(见第8章);
———增加了控爆措施的要求(见第9章);
———更改了电气设备的要求(见第10章,2015年版的第7章);
———更改了作业安全和除尘房管理的要求(见第11章,2015年版的第8章);
———增加了证实方法(见第12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GB32276—2015《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2005年首次发布为GB19881—2005《亚麻纤维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2015年首次发布为GB32275—2015《纺织工业防火防爆管道安全装置技术规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一同并入GB19881—2005和GB3227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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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纺织工业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和范围、粉尘防爆总体要求、建(构)筑物要求、通
风系统要求、除尘系统要求、控爆措施要求、电气要求、作业安全管理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棉、麻、毛、混纺、化纤、丝等为原料的纺织工业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及除尘系统的

设计、运行和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设计、选型、安装规范

GB3836.16 爆炸性环境 第16部分:电气装置检查与维护规范

GB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要求

GB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15604 粉尘防爆术语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565 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56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除尘房 dustcollectionroom
安装除尘设备以及配套用风机的建(构)筑物。
注:包括蜂窝式除尘设备的封闭外围承压壳体。

3.2 
除尘系统 dustcollectionsystem
由吸尘罩、风管、除尘设备、风机及控制装置组成的用于捕集气固两相流中固体颗粒物的系统。
注:纺织工艺中移动式吸尘器以及气力输送系统不属于除尘系统。

3.3 
除尘设备 dustremovalequipment
从含尘气体中分离、捕集粉尘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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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含预过滤设备、精过滤设备、集尘器和压实器等。

3.4 
预过滤 prefiltration
从空气中(初次)分离和捕集大颗粒粉尘、纤维的过程。

3.5 
精过滤 finefiltration
从空气中分离和捕集细小粉尘的过程。

3.6 
集尘器 dustcollector
从滤料中收集粉尘的装置。

3.7 
压实器 compactor
将集尘器中的粉尘压实紧密的设备。

3.8 
移动式吸尘器 mobilevacuumcleaner
在粗纱、细纱等工序中,用于收集车间空气中(或地面上沉积)粉尘、纤维的,储尘量在15L以下的

可移动吸尘装置。

3.9 
除尘管道 dustremovalpipeline
用于输送纺织生产设备排出的含粉尘、纤维气流的管道。

3.10 
回风地沟 returnairtrench
连通车间回风口与空调系统回风室的地下沟道。

3.11 
开清棉 openingandcleaning
在纺纱加工开始阶段用以松解、混合纤维原料并清除其中杂质、异纤的过程。

4 纺织工业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和范围

4.1 应根据工艺、物料特性、纺织粉尘释放源位置、释放粉尘的数量及可能性、爆炸条件、通风除尘、场
所结构及布局等条件确定纺织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和范围。

4.2 在纺织加工的原材料、工艺、设备、场所结构及布局、作业组织方式等发生变化时,应重新对粉尘爆

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和等级进行评估、界定和划分。

4.3 在整个作业过程存续期内,应保存分区的划分和说明文件,并定期对过程的危险性和分区进行动

态评估。

4.4 在纺织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分类和范围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采取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使区域变

化范围内的装备和设施达到粉尘防爆的要求。

4.5 服装制造、印染、非织造等工艺车间应划为非粉尘爆炸危险区域,但抓毛、刷毛、抛干、摇粒、剪毛、
梳毛、磨毛、拍毛等工序的除尘系统应划为粉尘爆炸危险区域。

5 总体要求

5.1 纺织工业生产系统设计应遵循整体设防的规定,设计文件应明确说明设计中对纺织粉尘爆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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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划分,以及在建筑结构、工艺选择、设备选型和布置、粉尘控制、电气以及管理等方面采取的防止

粉尘爆炸的措施。

5.2 企业应对纺织工业生产中存在的粉尘爆炸风险进行辨识评估,并采取粉尘爆炸预防与控制措

施,消除或减少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点燃源的产生,常见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基础数据见附录A。

6 建(构)筑物要求

6.1 除尘房内部及上层不应布置会议室、办公室和休息室;当除尘房与会议室、办公室和休息室等房间

毗邻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3.00h的隔墙和1.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6.2 通风机室、除尘房应专用,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6.3 丝、麻、棉、毛类物质仓库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且应采取通风措施。

6.4 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建(构)筑物应设泄爆口。玻璃门、窗、轻质墙体和轻质屋面板作为泄爆面积

计算时,应符合 GB50016的相关要求;作为泄爆口的轻质墙体和轻质屋面板的质量不应超过

60kg/m2。

6.5 用于泄爆的门应向外开启。

6.6 生产车间地面应平整,易于清扫,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当除尘设备放置在车间内时,其壳体周围

2m地面应采取防静电措施。建筑物内表面和构件表面应光滑平整。

6.7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应按GB55037和GB50565的相关要求设置防火(隔)墙、抗爆墙。

6.8 安装无封闭外壳除尘设备的除尘房应采用框架结构,并应布置在直接对外开门、窗的附房或独立

建筑物内。

6.9 除尘管道与回风地沟应具有防水防潮性能,寒冷地区室外部分的除尘管道与回风地沟应采取顶板

保温。

6.10 进入除尘房的地沟口穿管处以及与相邻车间的连通处,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密封。

7 通风系统要求

7.1 地下沟道不应作为除尘管道使用。

7.2 局部排风系统应单独设置,不应与除尘系统及气力输送系统连接。

7.3 含有粉尘、纤维的空气在进入排风机前应先进行除尘;含有粉尘、纤维的空气未经过除尘,不应循

环使用。

7.4 回风地沟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粉尘、纤维在地沟内积聚,不应出现粉尘、纤维堵塞回风地沟

的情况。

8 除尘系统要求

8.1 除尘系统设计应符合GB15577的相关要求。

8.2 开清棉工序应和其他工序分开单独设置除尘系统。

8.3 与除尘设备无关的控制柜、配电柜应设置在除尘设备3m以外。

8.4 除尘设备应单独布置,不应与空调设备布置在同一房间内。

8.5 除尘管道、气力输送管截面应为圆形,内壁应光滑,管道敷设不应有粉尘沉积。

8.6 除尘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除尘管道内平均风速应大于1.5倍的悬浮速度;

b) 具备可清灰条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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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道过渡顺畅,减少弯头和直径骤变;

d) 管道漏风率小于1%。

8.7 除尘设备框架应采用型钢;封闭式除尘设备的外壳应采用钢板制作,箱体的强度应能承受系统最

大受控爆炸压力。

8.8 除尘设备箱体内不应存在可能积灰的平台和死角。

8.9 除尘风机与电机传动如采用皮带传动,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8.10 除尘设备应采用真空吸尘方式清灰,应连续过滤、连续排灰。

8.11 集尘器储尘量应小于60kg,出灰前应先通过压实器。

8.12 滤袋应采用阻燃及防静电的材料制作。

8.13 与滤袋相连接的金属材质构件(如滤袋框架、花板、短管等)应按照GB12158的相关要求采取防

静电措施。

8.14 应对除尘设备实行清灰程序控制和参数监测。

8.15 对除尘设备的下列参数应进行监测:

a) 滤料前后压差;

b) 清灰周期。

8.16 当除尘设备出现下列故障之一时应报警:

a) 滤料前后压差异常;

b) 除尘设备停止工作。

8.17 用于除尘设备运行参数监测的电气装置应符合GB50058的相关要求。

8.18 除尘系统的启动应先于生产加工系统,生产加工系统停机时除尘系统应至少延时10min,应在停

机后将箱体和集尘器内的粉尘全部清除和卸出。

8.19 除尘设备启动后应定时检查,如有粉尘泄漏现象应立即停机处理。

8.20 应定时检查集尘器和压实器,出现故障应及时修理。

8.21 检修除尘设备时应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不应使用铁制工具敲击除尘设备的各金属部件。

9 控爆措施要求

9.1 除尘设备应设置泄爆装置。泄爆口应朝向安全区域,对外应避开人员集中场所及疏散通道。

9.2 除尘设备若放在车间内,应采用泄压导管向室外安全方向泄爆,且长度小于3m;不能采用泄压导

管向室外泄爆时,应采用无火焰泄爆装置。

9.3 开清棉等易产生火花工序的除尘设备内部应安装火花探测及熄灭装置,其他工序的除尘设备经评

估后确定。

9.4 火花探测装置的传感器应采用光电传感器,并应与安全控制系统联锁。

9.5 火花探测装置应按设计文件及产品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并做好记录。

9.6 企业应安排专人管理和维护安全装置。

9.7 应定期检查安全装置是否失效,如失效应及时维修,并做好记录。

10 电气要求

10.1 一般规定

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的电气联锁,包括:

a) 除尘系统内各设备之间的电气联锁;

b) 除尘系统与工艺生产设备之间的电气联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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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电气设备及线路

10.2.1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电气线路、电气设备应符合GB50058的相关要求。

10.2.2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选型及安装应符合GB/T3836.1、GB3836.15的相关要求,维修

及检查应符合GB3836.16的相关要求。

10.2.3 除尘系统的电气设备在精过滤之前应选用防爆电气设备,精过滤之后应采用IP5X及以上级别

的防尘电气设备。

10.3 防雷、防静电及接地

10.3.1 防直击雷及防雷电波侵入的措施应符合GB50057的相关要求。

10.3.2 防静电的措施应符合GB12158的相关要求。

10.3.3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内所有金属设备、装置外壳、金属管道、支架、构件应采用等电位连接,管道

连接法兰应采用跨接线;设备保护接地应符合GB50058的相关要求。

11 作业安全管理要求

11.1 一般规定

11.1.1 粉尘防爆安全生产管理应符合GB15577的相关要求。

11.1.2 应定期检查粉尘防爆设备,保证其性能良好;不应擅自变更粉尘防爆的任何设备。如需改

造,其设计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完成。

11.2 积尘清扫

11.2.1 企业应制定并严格落实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尘清理制度,明确清理范围、清理周期、清理方

式和责任人员。

11.2.2 应采用吸尘器等负压方式清扫积尘,避免产生二次扬尘。

11.2.3 应及时清扫附着在地面、墙体、设备等表面上的粉尘。

11.2.4 在检修时应先完成设备的清扫,再进行设备检修。

11.2.5 回风地沟应定期清扫,并根据产尘情况制定清扫周期;当回风地沟出现堵塞或安装的监测装置

报警后,应立即清扫。

11.2.6 清出的尘杂应用容器密闭好,随清随运。

11.3 作业安全管理

11.3.1 应制定相关的粉尘防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管理细则、运行检修维护细则;定期对除尘系统的

安全装置及防静电接地装置进行检测,并作好记录。

11.3.2 动火作业应符合GB15577的相关要求。

11.3.3 应定时定点对车间及除尘系统的空气含尘浓度、温度、湿度、压力等进行检测,并建立档案。

11.3.4 应定期检查车间工艺设备与除尘设备联锁装置,保证其随时处于可启动状态。

11.3.5 需要除尘的工艺设备,应重点关注易缠和有摩擦过热的部位。发现异常应立即停车,检查处理

确认无隐患后方可开车。

11.4 除尘房管理

11.4.1 除尘房应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进行管理,专人看管,无关人员不应入内。进入除尘房工作应穿

防静电(导电)鞋和工作服,不应使用铁质工具清除粉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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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除尘房的各操作机构,应有明显标志,指定专业人员定期进行技术检查。有故障的除尘设备应

停机挂牌,维修完成后方可使用。

12 证实方法

12.1 第5章涉及纺织工业粉尘防爆总体要求,应通过勘察现场,并查阅设计文件、管理制度、评估文

件、过程控制文件和现场标识的方式进行。

12.2 第6章涉及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建(构)筑物要求,应通过勘察现场,并查阅设计文件的方式进行。

12.3 第7、8章涉及纺织工业粉尘防爆通风系统、除尘系统要求,应通过勘察现场、查阅设计文件和设

备证明文件的方式进行。

12.4 第9章涉及纺织工业粉尘防爆控爆措施要求,应通过勘察现场,并查阅设计文件、设备证明文件

和测试记录的方式进行。

12.5 第10章涉及纺织工业粉尘电气要求,应通过勘察现场、查阅设计文件和设备证明文件的方式

进行。

12.6 第11章涉及纺织工业粉尘作业管理要求,应通过查阅企业风险辨识清单以及维护安全风险辨

识、评估、管控过程的信息档案、粉尘清扫记录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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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基础数据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基础数据见表A.1。

表 A.1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基础数据

粉尘类别 粉尘云引燃温度/℃ 爆炸下限/(g/m3) 最大爆炸压力/MPa

棉 645 55 0.61

亚麻 212 16 0.44

化纤 253 60 0.41

丝 211 62 0.31

毛 170 53 0.25

黄麻 215 32 0.43

苎麻 210 20 0.44

剑麻 214 3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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